
关于开展繁昌区中小学教辅材料进校园 

规范管理专项检查工作的通知 

全区各中小学：  

为贯彻落实《开展全市教育领域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

败问题集中整治再抓两年工作方案》精神，根据《芜湖市 

2025 年中小学教辅材料进校园规范管理专项整治工作方案》

及市教育局通知要求，拟开展全区中小学教辅材料进校园规

范管理专项检查工作。 

一、 总体要求  

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

腐败问题重要讲话指示精神，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场，

以“规范管理、服务教学、减轻负担、防范腐败”为目标，

进一步规范全市中小学校教辅材料征订。       

二、 检查时间 

 10 月 13 日至 31 日。  

三、检查范围  

全区普通中小学教辅材料（含免费提供的学习辅助资源、

线上学习资源等）、课外读物进校园管理中存在的各类问题。  

四、检查方式  

全区所有中小学全面自查。市教育局、区教育局“四不

两直”进行抽查，所有中小学全覆盖。  



五、检查内容  

聚焦中小学教辅材料和课外读物进校园管理中存在的

突出问题，以及日常工作中收到或发现的各类问题反映，重

点整治以下二类 10 个方面问题。  

（一）中小学教辅材料进校园管理 

1.教辅材料内容方面。各校要完善教辅材料进校园审核

制度。严格落实“凡进必审”，确保进校园教辅材料在政治

关、科学关、适宜关等方面，合法合规、内容适宜、修订及

时。如内容出现问题，严格按照“谁推荐谁负责、谁审核谁

负责”的原则，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2.强制或变相强制购买教辅材料方面。是否存在违反中

小学教辅材料购买与使用的自愿原则，以任何形式强迫或变

相强迫中小学校、家长或学生订购教辅材料问题（包括但不

限于以家委会等名义要求订购指定教辅材料）。  

3.违规推荐或代购市评议公告目录外的教辅材料方面。

是否存在违反中小学教辅材料选用规定及程序，违反“一教

一辅”要求征订多本教辅材料，违规推荐或代购市评议公告

目录外的教辅材料，未按照代购程序收取费用等问题。 

 4.利用征订教辅材料谋利等方面。是否存在相关人员

从代购教辅材料中赚取差价、收取回扣、接受请托等牟取不

正当利益问题。 

 5.涉及教辅材料征订相关商业行为等方面。是否存在



单位或个人进入学校宣传、推荐和推销教辅材料，在中小学

教科书发行中搭售教辅材料等问题。是否存在要求家长或学

生到指定书店购买教辅材料，或购买指定版本教辅材料等问

题。是否存在校园内书店销售市评议公告目录外的教辅材料

等问题。  

（二）中小学课外读物进校园管理 

 6.强制或变相强制购买课外读物方面。是否存在违反

中小学课外读物自愿购买原则，强制或变相强制学生购买课

外读物、学校违规组织统一购买课外读物并收取费用等问题。  

7.中小学课外读物进校园程序不规范方面。是否存在学

校未按照初选、评议、确认、备案等环节开展进校园课外读

物推荐工作，未将推荐目录向学生家长公开等问题；是否存

在相关单位或个人违规干预课外读物推荐等问题。 

 8.利用征订课外读物谋利等方面。是否存在相关人员

从课外读物进校园过程中赚取差价、收取回扣、接受请托等

牟取不正当利益问题。 

 9.涉及课外读物进校园相关商业行为等方面。是否存

在单位或个人在校园内通过举办讲座、培训等活动销售课外

读物等问题；是否存在要求家长或学生到指定书店购买课外

读物，或购买指定版本课外读物等问题。 

10.群众反映强烈的中小学教辅材料征订和课外读物进

校园 管理其他方面问题，同样纳入重点任务范围内。  



六、其他要求 

1.请全区各中小学按通知要求严格对照中小学教辅材

料、课外读物管理“十严禁”要求，全面检查中小学校二类

10 个方面问题，逐项开展自查工作，建立自查系列工作台账

（包含学校自查记录、自查结果、自查总结要保存归档）； 

2.各中小学于 10 月 20 日前将自查情况总结（电子稿、

签字盖章 PDF 版）报至教育股万春明处（邮箱：

912821314@qq.com），汇总后上报市局。 

 

附件：安徽省中小学教辅材料、课外读物管理“十严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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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安徽省中小学教辅材料、课外读物管理 “十严禁” 

 

一、严禁组织征订评议公告目录外教辅材料。严禁学校组织 

统一购买课外读物。  

二、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以任何形式强制或变相强制学生及 

家长订购教辅材料、课外读物。  

三、严禁违背“一科一辅”原则，超出规定学科、年级、数

量范围征订教辅材料。  

四、严禁向小学一、二年级推荐或组织征订任何教辅材料。 

五、严禁通过各种形式暗示、诱导或公开推荐学生到指定地 

点购买教辅材料、课外读物，或购买指定教辅材料、课外读

物。  

六、严禁学校及教师协助第三方通过小程序、网站、微信公 

众号、二维码或通过家长群发送征订信息、链接等。  

七、严禁利用征订违规收费、非法牟利，严禁教育行政部门、 

学校及教师收受书商回扣、礼品礼金等。  

八、严禁以家长委员会、年级组、班级等名义统一订购教辅 

材料、课外读物。  

九、严禁随教科书和评议教辅，捆绑搭售其它教辅材料、课 

外读物、学生用品等无关商品。 

 十、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进入学校宣传、推荐和推销任何教 

辅材料、课外读物。严禁校园书店销售评议公告目录外教辅

材料。 


